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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05新闻

2019年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新进展

598个艾滋病防治社会组织获资金支持
■ 本报记者 王勇

艾滋病疫情持续控制低流
行水平

一是聚焦重点环节。 经国务
院批准，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央
宣传部、中央政法委和教育部等
10 部委联合印发了《遏制艾滋病
传 播 实 施 方 案（2019—2022
年）》，聚焦性传播和消除母婴传
播，针对重点地区、重点人群和
重点环节， 精准实施六大工程，
明确任务分工和督促各地落实。

二是聚焦重点地区。 针对
“三区三州” 等艾滋病疫情严重
和深度贫困地区， 加大对口支
援、经费和技术支持力度，推动
四川省凉山州艾滋病防治与健
康扶贫攻坚行动，相互借力。

三是聚焦重点人群。 针对青
年人和青年学生，教育部和国家
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进一
步加强新时代学校预防艾滋病
教育工作的通知》等文件，明确
部门职责，落实防控任务，动员
社会力量深入推进学校预防艾
滋病教育工作。

四是聚焦创新引领。 启动第
四轮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
区，以遏制艾滋病性传播为主攻
方向， 以疫情严重地区为重点，
不断探索创新防治模式，发挥稳
定疫情和引领示范作用。

五是聚焦社会参与。 积极鼓
励和支持学协会、 社会组织、企
业、社会公众人物、志愿者等社
会力量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
2019 年通过社会组织参与艾滋
病防治基金 5350 万元支持 598
个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组织。

六是防治工作取得显著进
展。 进一步加大检测和治疗策
略， 最大限度发现和治疗艾滋

病感染者。 2019 年 1—10 月，全
国共检测 2.3 亿人次， 新报告
发现感染者 13.1 万例， 新增加
抗病毒治疗 12.7 万例， 全国符
合治疗条件的感染者接受抗病
毒治疗比例为 86.6%，治疗成功
率为 93.5%。 截至 2019 年 10 月
底， 全国报告存活感染者 95.8
万， 整体疫情持续处于低流行
水平。

异性性传播是最主要途径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
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
《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核心信
息》显示，异性性传播是我国艾
滋病病毒感染的最主要途径。

截至 2018 年底，我国报告的
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
病病人 86 万例；2018 年新发现
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
人 14.9 万例，平均每小时新发现
17 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
病人， 其中性传播比例达到
95%，异性性传播占 71.5%，卖淫
妇女与嫖客之间的性行为是异
性性传播的重要途径；2018 年报
告死亡病例 3.8 万例。

《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核心
信息》显示，目前我国青年学生
中艾滋病主要传播方式为男性
同性性行为。 2018 年我国报告新
发现的 15-24 岁青年艾滋病病
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 1.6 万例。
其中，青年学生病例 3000 多例，
且 80%以上通过男性同性性行
为感染。

《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核心
信息》 显示，60 岁及以上艾滋病
病毒感染者逐年增加。 2018 年我
国报告新发现的 60 岁及以上艾
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近

3.2 万例，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
老年病例 95%通过异性性传播
途径感染。

《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核心
信息》显示，男性同性性行为人
群受艾滋病威胁大，哨点监测显
示我国该人群艾滋病病毒感染
率达到 7%-8%。

实施遏制艾滋病传播六大
工程

目前，艾滋病经输血传播基
本阻断，经静脉吸毒传播和母婴
传播得到有效控制，性传播成为
主要传播途径。 2019 年 1—10 月
新报告感染者中，异性性传播占
73.7% ， 男 性 同 性 性 传 播 占
23.0%。 疫情分布不平衡，波及范
围广泛， 影响因素复杂多样，防
治形势仍然严峻，防治任务更加
艰巨。

下一步，以实施“健康中国
行动”为契机，进一步强化各级
政府和部门职责，动员全社会参
与，创新防治策略，全面实施“六
大工程”。

一是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
工程。 增强个人健康责任意识，
提高宣传技术水平， 提高居民、
流动人口、老年人、易感染艾滋
病危险行为人群宣传教育的针
对性和有效性。

二是艾滋病综合干预工程。
实施宾馆等公共场所安全套摆
放全覆盖，加大互联网线上和线
下综合干预力度，试点和推广暴
露前、暴露后预防措施，对夫妻
一方感染艾滋病家庭开展综合
干预。

三是艾滋病扩大检测治疗
工程。 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利用
自愿咨询网络动员易感染艾滋

病行为人群检测。 加强医疗机构
重点科室主动检测服务，推动互
联网预约检测和自我检测。 对感
染者实施应治尽治策略，不断提
高治疗服务质量。

四是预防艾滋病社会综合
治理工程。 依法打击涉及艾滋病
传播危害的相关违法犯罪行为，
对抓获的卖淫嫖娼、聚众淫乱等
人员进行艾滋病检测，对检查发
现的感染者加强重点管理并开
展抗病毒治疗。 加强合成毒品等
物质管控，加强社交媒体和网络
平台管理。

五是消除艾滋病母婴传播
工程。 落实预防母婴传播综合干
预措施，加强感染艾滋病育龄妇
女健康管理和指导，规范感染孕
产妇及所生婴儿抗病毒治疗。 提
升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综合服
务水平，以省为单位逐步开展消
除母婴传播工作。

六是学生预防艾滋病教育
工程。 完善和落实疫情通报机制
和定期会商机制，成立由校领导
牵头的艾滋病防控领导小组，落
实初中学段 6 课时、 高中学段 4
课时的预防艾滋病教育时间，落
实普通高等学校、职业院校预防
艾滋病教学任务。

预防艾滋病是全社会的责任

目前尚没有能够预防艾滋
病的有效疫苗。 掌握预防知识、
拒绝危险行为，做好自身防护才
是最有效的预防手段。

卖淫、嫖娼、吸毒等活动是
艾滋病传播的重要危险行为。 多
性伴且没有保护的性行为可大
大地增加感染、传播艾滋病和性
病的危险。 从青少年起，应树立
健康的恋爱、婚姻、家庭及性观
念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性病传
播的治本之策。

艾滋病威胁着每一个人和
每一个家庭，预防艾滋病是全社
会的责任。

公众应积极参加到艾滋病
预防控制中来，学习和掌握预防
艾滋病的基本知识，避免不安全
行为，加强自我保护，并把了解
到的知识告诉他人。

在青少年中开展预防艾滋
病/性病、拒绝毒品的教育，进行
生活技能培训和青春期性教育，
保护青少年免受艾滋病/性病和
毒品的危害，是每个家庭、每个
学校、每个社区和全社会的共同
责任。

� � 12 月 1 日是第 32 个 “世界艾滋病日”，
我国的宣传主题是“社区动员同防艾，健康
中国我行动”。

据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对艾滋病防治工作作出
重要批示。 批示指出：防治艾滋病事关人民群
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是建设健康中国的
重要任务。 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艾滋病
防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同时面临一些需予
重视的新情况。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改革完善疾病预防
控制体系为契机，继续创新机制和方式，做好
公共卫生服务，织密网络，突出重点地区、重
点人群、重点环节，毫不松懈抓好艾滋病等重
大传染病防治工作。 进一步落实各级政府和
部门责任， 加大防治投入， 扎实做好救治救
助、医疗保障等工作，强化药物研制等科技攻
关，加强人文关怀，不断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坚持预防为主，进一步提高教育、干预的有效
性，加强监测预警，更好发挥社会组织参与防
艾的作用，不断提高艾滋病防治能力和水平，
为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作出更大努力。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
的消息显示，2019 年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取
得新进展。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
人的各项权利受到法律保护。 《传染
病防治法》 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歧视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
似传染病病人”。 《艾滋病防治条例》
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
滋病病毒感染者、 艾滋病病人及其
家属。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
人及其家属享有的婚姻、就业、就医、
入学等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消除艾滋病歧视： 社会对于艾
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
歧视，不利于控制艾滋病传播。 有
感染风险的人群因担心受到歧视
而不愿检测， 不了解自身感染状
况，会妨碍其采取预防措施，增加
传播艾滋病病毒的风险。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
病人在得知感染艾滋病病毒后应
主动告知性伴或配偶。 《艾滋病防
治条例》 第 38条规定，“艾滋病病
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不得以任
何方式故意传播艾滋病”。 《传染病
防治法》 第 77条规定，“单位和个

人违反本法规定， 导致传染病传
播、流行，给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
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 公安部和司法部下发的
《关于严厉打击传播艾滋病病毒等
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公通
字[2019]23 号），依法严厉打击，对
明知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有
艾滋病而卖淫、嫖娼或者故意不采
取防范措施与他人发生性关系致
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依照刑法第
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故
意伤害罪定罪；未致人感染艾滋病
病毒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条规
定，以传播性病罪定罪，并从重处
罚；明知他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
有艾滋病而隐瞒情况，介绍与他人
发生性关系，致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的， 以故意伤害罪的同犯论处；明
知他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有艾
滋病，介绍其卖淫，同时构成卖淫
罪、故意伤害罪的，依照处罚较重
的规定从重处罚。

相关法律法规

� � 11 月 28 日，2019 年世界艾滋病日主题活动在中国传媒大学
举行（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网站）


